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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红普林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交易各方履约能力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中红普林

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红医疗”、“上市公司”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对公司日常

经营重大合同交易各方履约能力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合同签署情况及合同对方当事人 

（一）合同签署概况 

中红医疗于2021年4月14日与湖北省襄阳市宜城市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投

资建设一次性高端医用手套项目的合同》，公司拟在宜城市襄阳精细化工产业园

投资建设年产300亿只一次性高端医用手套项目，其中一期项目占地约400亩，年

产医用手套120亿只。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 

1、对方当事人名称：宜城市人民政府 

2、对方当事人住址：宜城市中华大道18号 

3、对方当事人性质：地方政府机构 

4、关联关系：公司与宜城市人民政府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合同主要内容 

（一）合同的主体 

甲方：宜城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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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中红普林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1、项目名称：年产300亿只一次性高端医用手套项目。 

2、项目地址：襄阳精细化工产业园，项目具体位置、面积以宜城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部门出具的红线图为准。 

3、项目占地：项目总体需征地700亩。其中一期征地400亩，建设年产120

亿只医用手套项目；二期征地300亩，二期项目建设经双方协商一致后推进。 

4、投资规模：项目总投资预计约50亿元人民币，其中一期项目计划投资约

2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约15亿元）。 

5、土地竞买保证金：一期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招拍挂的方式整体出让，

乙方交纳土地竞买保证金到账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甲方将土地交给乙方用于勘

探、设计等前期准备工作。乙方依法竞得土地后，在土地出让文件规定的期限内

按成交价交清土地价款。 

6、项目建设进度：自取得开工相关手续之日起60日内开工建设。一期项目

建设周期为自开工之日起16个月。 

三、合同双方履约能力 

公司拥有实施本次项目所必要的资金、资质、技术和人员等条件，合同对方

当事人宜城市人民政府属地方政府机构，信用状况良好，合同双方履约能力均不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加之本次新冠疫情对人们生活方式

与防护习惯的影响，未来人们的医疗健康防护意识会日益增强，医疗防护手套的

需求将不断增长，市场空间广阔。本次投资合同的签订和一期项目的实施旨在进

行高端医疗手套建设，有利于推进公司可持续发展，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业绩，

能够巩固和提升公司行业地位，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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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湖北省宜城市人

民政府签署投资建设一次性高端医用手套项目合同并实施一期项目建设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宜城市政府就该投资项目签署合同，并在宜城市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作为一期项目实施主体；授权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签署该项目投资合同、工程设

计合同、咨询及施工协议等相关文件，并全权办理相关事宜。 

六、风险提示 

1、本次签订的投资合同项下具体投资事项的实施尚需合作双方进一步落实，

并分别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本投资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方可生效。 

2、本投资项目尚需获得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有权机构的审批、备案或同

意。本投资项目的实施，尚需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办理项目备案、环评审批、能

耗指标审批、建设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前置审批工作，如因国家及地方有关政

策调整、项目备案或市场等实施条件因素发生变化，该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变更、

延期或终止的风险。 

3、投资合作协议中的项目投资规模和建设规模等数值为计划数或预估数，

存在不确定性，不构成对股东的业绩承诺。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5、公司将根据该投资合作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6、尽管合同各方具有履约能力，但鉴于项目投资规模较大，且分期建设，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国家有关政策的变化、合同方自身经营情况的变化都会影响

合同的履行；此外，还存在其他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亦有可能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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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无法全部履行。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查询了网络公开资料、合同对方当事人网站、发行人相关财务资料，

查阅了公司的公告内容及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等，认为合同双方履约能力不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保荐机构将督促公司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持续关注公司重

大合同履行情况，督促公司加强内控管理，以保障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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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红普林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交易各方履约能力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张子慧  雷  浩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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